
静政办函〔2021〕20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和静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
落实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为加快推进县域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全面依法保障义务教

育教师权益和待遇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

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4 号）、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8〕82 号）、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和

静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保障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

各部门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切实维护义务

教育教师合法权益，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、事业上有成

就感、社会上有荣誉感。更好地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从教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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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素质、专业化的教师队伍，让教师安心从教、热心从教、舒心

从教、静心从教，使乡村教师“下得去、留得住、教得好”。

二、进一步强化举措，全面保障教师工资待遇

（一）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

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。坚持教育“六个优先发展”战略，

优先保障教师待遇，优先满足教师队伍建设需要。全县义务教育

教师工资待遇与公务员工资待遇同步预算、同步调整、同步保障、

同步落实，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

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，把改善与提高教师待遇作为落实教

育投入的重点领域予以保障。把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、义务教

育学校班主任津贴、乡镇工作补贴、国家艰苦边远地区津贴、养

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工伤保险、住房公积

金、政府奖励性补贴等待遇全额纳入财政预算，调整优化财政支

出结构，优先解决教师有关待遇所需经费支出，依法依规保障教

师工资福利待遇落实，不断提高教师地位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国家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政策。根据国家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，及时调整义务教

育教师基本工资标准，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随本地公务员

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，发放标准以义务教育教师平均收入水平不

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为计算基数。

（三）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政府奖励性补贴标准。核定义

务教育教师奖励性补贴标准时要统筹考虑本县公务员实际收入



- 3 -

水平，公务员增加发放奖励性补贴时，同步增加义务教育学校教

师奖励性补贴。

三、进一步健全制度，有效激发教师队伍活力

（一）建立全县“两类群体”工资收入水平监测制度。从 2021

年起，建立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与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监测机制，

逐步完善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机制。将义务教育

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

水平的落实情况纳入乡镇和部门单位目标管理考核范畴。每年对

全县“两类群体”（义务教育教师与公务员）收入进行对比，使

每年义务教育教师收入增长幅度与公务员收入增长幅度同步或

高于公务员收入增长的幅度。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凡有政策变

化的，均要及时调整，并足额发放到位。

（二）健全全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水平随公务员收入水

平动态调整制度。坚持全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调整与公务员

工资收入调整同步进行的原则，并优先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

遇落实。县人社、财政、教科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，形成工作合

力，实现标准统一到位，经费预算到位，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核

定政府奖励性补贴时，要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，持

续健全全县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水平随公务员收入水平动态

调整制度。

（三）完善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。县教科局要指导各学校

根据《关于转发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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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巴教发〔2014〕206 号），制定好本

单位绩效考核办法和政府奖励性补贴分配办法。绩效工资和政府

奖励性补贴要与教职工岗位职责、师德师风、工作业绩相结合，

在分配中坚持多劳多得、优绩优酬，向工作量多、工作业绩突出

的教师倾斜，向班主任和一线教师倾斜。县人社局、教科局等相

关部门要根据各学校实际情况，动态调整义务教育学校岗位设置

总量，及时办理教师岗位晋级。

（四）建立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工作会商机制。

县人社、财政、教科等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和工作对接，定期开

展工资待遇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与反馈。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

员会每年定期组织人社、财政、教科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，注重

运用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比对信息，及时研

究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工作。县人社局要精准把握工资待

遇的政策、口径和标准，加强研判分析，及时为县党委、人民政

府提供决策参考。县财政局要将教师工资待遇保障作为财政民生

投入的重中之重，作为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的关键，千

方百计加大资全保障力度。

和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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